
佛光大學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

 

114.05.06 113學年度第 6次主管會報通過 

114.05.20 113學年度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1 條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貫徹人間佛教、地球憲章、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，

落實於教學研究、大學社會責任、國際交流合作與校務經營等方向，使本校成為淨零

減碳、防災調適、社會關懷、循環與韌性之永續校園，並提升各項世界評比與排名及

教職員工生之永續素養，以建構國際永續教育之品牌，特設置「佛光大學永續發展委

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並訂定「佛光大學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（以下簡

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一、審議本校永續發展願景、策略與行動方案。 

二、審議永續發展亮點或特色計畫。 

三、審議永續發展課程及培力工作。 

四、審議永續發展相關領域之產學合作計畫。 

第 3 條 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，總務長擔任副召集人，全校

學術與行政單位一級主管為當然委員。 

第 4 條 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強調議題深度與跨領域協調，並得邀請相關

單位或人員列席。必要時可召開臨時專案會議，以因應國際排名與評比等時程需求。

會議應有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。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，始得作成決議。 

第 5 條  為確保資源分配與業務推進之透明度與效率，全校學術與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必

須指派各隸屬單位各一名教職員為聯絡人，接受永續教育訓練，培養其永續專業，負

責執行資料整合與業務落實。相關人員以無給職形式聘任之，並納入績效評估機制，

以確保有效落實。另依據評比與排名指標設置「各單位與指標對應表」，明確分工負

責單位。 

第 6 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、會議或委員會決議辦理。 

第 7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。 

 

  



佛光大學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制定案 

草案條文說明表 

草案條文 說明 

第 1 條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貫徹人間佛教、地球憲章、

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，落實於教學研究、大學社會責任、國

際交流合作與校務經營等方向，使本校成為淨零減碳、防災

調適、社會關懷、循環與韌性之永續校園，並提升各項世界

評比與排名及教職員工生之永續素養，以建構國際永續教育

之品牌，特設置「佛光大學永續發展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

委員會），並訂定「佛光大學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組織設立精神。 

第 2 條 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一、審議本校永續發展願景、策略與行動方案。 

二、審議永續發展亮點或特色計畫。 

三、審議永續發展課程及培力工作。 

四、審議永續發展相關領域之產學合作計畫。 

掌理事項。 

第 3 條 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，總

務長擔任副召集人，全校學術與行政單位一級主管為當然委

員。 

組織成員。 

第 4 條 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強調議題深度與跨

領域協調，並得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。必要時可召開臨

時專案會議，以因應國際排名與評比等時程需求。會議應有

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。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，始得作成決

議。 

會議規定。 

第 5 條  為確保資源分配與業務推進之透明度與效率，全校學術

與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必須指派各隸屬單位各一名教職員為

聯絡人，接受永續教育訓練，培養其永續專業，負責執行資

料整合與業務落實。相關人員以無給職形式聘任之，並納入

績效評估機制，以確保有效落實。另依據評比與排名指標設

置「各單位與指標對應表」，明確分工負責單位。 

業務落實與分工機

制。 

第 6 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、會議或委員

會決議辦理。 

補充說明。 

第 7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。 本辦法生效及實施

時間。 

 


